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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中文名称：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 ZHEJ IANG�WEIMING�ENVIRONMENT�PROTECTION�CO., �LTD.

注册资本： 40, 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项光明

临江公司成立日期： 2001年 12 月 29 日

整体变更设立日期： 2005年 12 月 27 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开发区梧慈路 517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车站大道高联大厦八楼

邮政编码： 325014

电话号码： （0577）8605�1886

传真号码： （0577）8605�1888

互联网网址： http : //www .cnw e iming .com

电子信箱： ir@cnw eiming .com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本公司是于 2005 年 10 月 17 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股[2005]67 号《关于同意整体变更设

立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批准，由临江公司整体变更，以伟明集团、嘉伟实业、王

素勤、朱善玉、朱善银、潘彩华、章锦福、朱达海、章小建和汪德苗为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

2005 年 12 月 27 日，本公司取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0001011706）。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本公司的发起人为伟明集团、嘉伟实业、朱善银、朱善玉、潘彩华、王素勤、章锦福、朱达海、章小

建和汪德苗。 本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上述发起人，以临江公司截至 2005 年 4 月 30 日

经审计净资产值 10,880 万元为基准按 1:1 比例折成 10,880 万股，每股 1 元，由各发起人以其在临江

公司中的出资比例认购。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公司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40,80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4,580 万股，且占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不低于 10%，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二）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的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起时持股数量（股） 发起时持股比例（%）

1 伟明集团 63, 571, 840 58.43

2 嘉伟实业 10, 880, 000 10.00

3 王素勤 12, 229, 120 11.24

4 朱善玉 7, 256, 960 6.67

5 朱善银 4, 069, 120 3.74

6 潘彩华 3, 481, 600 3.20

7 章锦福 2, 894, 080 2.66

8 朱达海 2, 197, 760 2.02

9 章小建 1, 327, 360 1.22

10 汪德苗 892, 160 0.82

合 计 108, 800, 000 100.00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及自然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万股） 发行前持股比例（%） 股权性质

1 伟明集团 20, 348.40 49.87 法人股

2 项光明 4, 672.80 11.45 自然人股

3 嘉伟实业 3, 544.80 8.69 法人股

4 王素勤 2, 400.00 5.88 自然人股

5 朱善玉 2, 265.60 5.55 自然人股

6 朱善银 1, 903.20 4.66 自然人股

7 章锦福 904.80 2.22 自然人股

8 朱达海 859.20 2.11 自然人股

9 章小建 631.20 1.55 自然人股

10 汪和平 418.80 1.03 自然人股

11 郑茜茜 408.00 1.00 自然人股

12 汪德苗 278.40 0.68 自然人股

合 计 38, 635.20 94.69

（三）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伟明集团持有嘉伟实业 87.50%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伟明集团持有本公司 49.87%的股份，嘉

伟实业持有本公司 8.69%的股份。

项光明与王素勤系配偶关系，项光明与朱善玉、朱善银系外甥与舅舅关系，朱善玉与朱善银系

兄弟关系。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朱善银分别持有本公司 11.45%、5.88%、5.55%、4.66%的股份，并分

别持有伟明集团的 37.21%、5.94%、20.99%、14.48%的股权。 此外，朱善玉还持有嘉伟实业的 12.50%股

权。

章锦福系项光明妹妹的配偶，直接持有公司 2.22%股权，并持有伟明集团的 8.42%股权。 章小建

系王素勤妹妹的配偶，直接持有公司 1.55%股权，并持有伟明集团的 3.90%股权。

汪和平系项光明姑妈之女，系项光明的表妹；汪德苗系项光明姑妈之子，系项光明的表弟，与汪

和平系姐弟关系。 汪和平、汪德苗分别持有公司 1.03%、0.68%股权，汪德苗还持有伟明集团的 2.60%

股权。

朱达海系孔儒姑妈之子，与孔儒系表兄妹关系，朱达海直接持有公司 2.11%股权，并持有伟明集

团的 6.47%股权；孔儒直接持有公司 0.29%股权。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各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伟明环保的主营业务涵盖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全产业链，包括核心技术研发、关键设备

研制、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等。

（二）主要业务的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以 BOT模式、 项目建设服务模式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 其中 BOT 模式

（建设 - 经营 - 移交）是指政府授予企业以特定范围、一定期限内的独占特许经营权，许可其投资、

建设、运营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获得垃圾处置费及发电收入，特许经营权期限到期时，项目

资产无偿移交给政府；项目建设服务模式是指政府负责项目投资，由政府授权企业统筹负责项目的

设计、设备采购、供应和安装、建筑施工、调试与试运行以及竣工验收等工作，政府按建设进度拨付

工程款项。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运营过程中使用的原材料和能源主要包括石灰、活性炭和水、电等。 公

司在项目正常运行时使用部分自身发电量，在设备检修期间需要采购外部电力。 公司设备生产过程

中使用的原材料和能源主要包括钢材、炉排片和水、电等。 在多年的经营中，公司已与多家原材料生

产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报告期内供应稳定

（四）行业竞争情况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行业参与者较多，市场较为分散。 公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企业之一、拥有技术研究开发、关键设备设计制造、项目投资建设、项目运营管理等全

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公司主要竞争对手主要包括：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动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天楹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等。

（五）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及地位

伟明环保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企业之一， 拥有行业领先地位。 2011 年、

2012 年及 2013 年，公司已运营项目的市场份额情况如下：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公司垃圾焚烧处理量（万吨） 259.12 202.52 160.30

全国垃圾焚烧处理量（万吨） 4, 931.44 3, 876.46 2, 801.83

全国市场份额 5.25% 5.22% 5.72%

注：全国垃圾焚烧处理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上述垃圾焚烧处理量数据包

含不具备发电能力的小型垃圾焚烧厂。

浙江省和江苏省是我国垃圾焚烧处理应用最为广泛的省份， 公司在上述重点省份占有相对较

高的市场份额：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公司浙江省垃圾焚烧处理量（万吨） 184.58 132.43 99.62

浙江省垃圾焚烧处理量（万吨） 645.98 676.81 496.99

浙江省市场份额 28.57% 19.57% 20.04%

公司江苏省垃圾焚烧处理量（万吨） 66.94 63.98 54.60

江苏省垃圾焚烧处理量（万吨） 738.33 707.65 547.79

江苏省市场份额 9.07% 9.04% 9.97%

注：浙江省、江苏省垃圾焚烧处理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上述垃圾焚烧处理

量数据包含不具备发电能力的小型垃圾焚烧厂。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 2014 年末，公司拥有 1 宗房屋所有权，已获得《房屋所有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房产证编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m2） 权属方 他项权利

沪房地普字（2007）第 031264 号 上海市曹杨路 450 号 249.58 伟明环保 无

（二）主要无形资产及在建工程情况

公司的无形资产主要为 BOT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权和计算机软件等，在建工程主要为 BOT

项目工程、伟明设备生产基地基建工程和其他零星工程。 截至 2014 年末，本公司无形资产账面净值

为 215,879.53 万元，在建工程账面净值为 9,542.31 万元。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额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无形资产 265, 416.60 49, 537.07 - 215, 879.53

BOT特许经营权 260, 386.11 48, 832.93 - 211, 553.18

土地使用权 4, 930.69 661.22 - 4, 269.48

计算机软件 99.80 42.92 - 56.87

在建工程 9, 542.31 9, 542.31

BOT项目工程 4, 904.24 - - 4, 904.24

伟明设备生产基地基建工程 3, 630.41 - - 3, 630.41

其他零星工程 1, 007.66 - - 1, 007.66

注：BOT项目工程建成运营后将转为无形资产核算； 伟明设备生产基地基建工程建成后将转

为固定资产核算。

1、BOT特许经营权及 BOT项目

截至 2014 年末，本公司已签署的 BOT特许经营权协议情况如下：

序

号

项 目

名称

BOT合同甲

方

设计日处理

垃 圾 能 力

（吨）

合同签订日

项 目 状

态

特许经营期限

特许经营权

到期日

对应

会 计

科目

无形资产账面

原 值 （万

元）

无形资产 / 在建

工 程 账 面 净 值

（万元）

1

东 庄

项目

温州市瓯海

区建设局

385

2001 年 6 月

14 日

运营

25年 （含建设

期）

2026 年 6

月 13 日

无形资产 6, 634.59 2, 946.43

2

临 江

项 目

一期

温州市城市

管理局

600

2001 年 10 月

12 日

运营

27年 （含建设

期）

2031 年 10

月 11 日

无形资产 20, 785.99 12, 524.53

3

永 强

项 目

注 1

温州市市政

园林局

600

2002 年 11 月

18 日

运营

27年 （含建设

期）

2041 年 11

月 23 日

无形资产 30, 259.19 19, 288.67

4

昆 山

项 目

一期

昆山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

法局

1, 000

2004 年 11 月

11 日

运营

25年（不含建设

期）

2035 年 8

月 9 日

无形资产 33, 194.82 23, 959.52

5

临 海

项目

临海市建设

规划局

700

2007 年 10 月

12 日

运营

30年（不含建设

期）

2041 年 12

月 29 日

无形资产 21, 422.85 19, 378.42

6

昆 山

项 目

二期

昆山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

法局

1, 050

2008 年 6 月

13 日

运营

25年（不含建设

期）

2035 年 8

月 9 日

无形资产 31, 641.51 27, 203.14

7

临 江

项 目

二期

温州市市政

园林局

1, 200

2009 年 1 月

21 日

运营

27年 （含建设

期）

2036 年 1

月 20 日

无形资产 32, 908.08 29, 207.78

8

瑞 安

项 目

注 2

瑞安市人民

政府

1, 000

2005 年 12 月

31 日

运营

27年 （含建设

期）

2036 年 6

月 7 日

无形资产 34, 017.15 33, 374.79

9

永 康

项 目

注 3

永康市人民

政府

800

2006 年 7 月

12 日

运营

27年 （含建设

期）

2037 年 9

月 30 日

无形资产 23, 956.65 22, 344.76

10

玉 环

项目

玉环县人民

政府

700

2010年 5 月 4

日

运营

30年 （含建设

期）

2041 年 4

月 15 日

无形资产 27, 360.01 25, 451.35

11

嘉 善

项目

嘉善县住房

和城乡规划

建设局

600

2012 年 11 月

20 日

在建

30年 （含建设

期）

2042 年 11

月 19 日

在建工程 - 2, 174.68

12

秦 皇

岛 项

目 注

4

秦皇岛市城

市管理局

650

2008 年 11 月

7 日

筹建

25年（不含建设

期）

- 在建工程 - -

13

东 阳

项目

东阳市人民

政府

700

2006 年 9 月

11 日

筹建

25年（第二期工

程建设期满起

算）

- - - -

14

永 强

项 目

二期

温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1, 200

2014 年 11 月

24 日

筹建

27年 （含建设

期）

2041 年 11

月 23 日

在建工程 - 4, 904.24

注 1：2014 年 11 月 24 日，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与公司签署《温州永强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BOT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约定永强项目与永强项目二期将同时结束特许经营期并同时

移交，因此永强项目的特许经营期限需延长至永强项目二期特许经营权期满。

注 2：2009 年 6 月 8 日，瑞安市人民政府与伟明集团签订《瑞安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

设 - 运营 - 移交特许权协议补充协议》，明确特许权有效期自本补充协议签字之日起，至此后满 27

周年之日止，其中包括建设期和运营期。

注 3：2013 年 8 月 17 日，永康市人民政府对公司递交的《关于明确永康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

权期限的请示》（永伟环能[2013]26 号）进行了批复，明确特许经营期从项目动工（2010 年 10

月）开始计算，至 2037 年 9 月底止，期限 27 年。

注 4：2013 年 9 月 12 日，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与公司就秦皇岛项目签署《秦皇岛市西部垃圾

焚烧发电厂 BOT项目特许权协议补充协议》，双方同意对秦皇岛项目重新选址续建。

2、土地使用权

（1）自有土地使用权

序号 权证号 使用权人 土地座落 使用权类型 土地用途

面积

（平方米）

使用权终止期限 他项权利

1

沪 房 地 普 字 第

（2007）第 031264 号

伟明环保

上海市曹杨路 450

号

出让 商业、办公 12, 555.00 注 1 2055年 3 月 25 日 无

2

温 国 用 （2008） 第

2-48069C号

伟明设备

龙湾区滨海园区龙

湾工业基地

出让 工业 38, 344.92 2058年 4 月 14 日 有注 2

3

永 国 用 （2010） 第

8646 号

永康公司 城西新区花川村 出让

公 共 设 施

用地

41, 622.00 2040年 11 月 19 日 有注 3

4

邵 国 用 （2011） 第

0005 号

临海公司

邵家渡街道钓鱼村

亭

出让

公 共 设 施

用地

49, 780.99 2041年 5 月 9 日 无

5

善 国 用 （2014） 第

00805783 号注 4

嘉善公司

嘉善县姚庄镇界泾

港村

出让

公 共 设 施

用地

62, 044.10 2044年 2 月 20 日 无

注 1：该处土地面积为地上房屋所在宗地面积。

注 2：伟明设备以温国用（2008）第 2-48069C 号土地使用权为伟明设备、瓯海公司与浦发银

行温州龙湾支行自 2014 年 5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期间发生的最高额 6,442 万元融资债

务提供抵押担保；截至报告期末，该土地使用权实际为瓯海公司编号分别为 90082014280133（借

款金额 1,500 万元）和 90082014280138（借款金额 1,500 万元）的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

注 3：永康公司以永国用（2010）第 8646 号土地使用权为永康公司与农行金华分行自 2011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7 日期间发生的最高额 849.0888 万元融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截至

报告期末， 该土地使用权实际为永康公司编号分别为 33010420110000548 （借款金额 1,500 万

元）、33010420120000021 （借款金额 1,500 万元）、33010420120000048 （借款金额 500 万元）、

33010420120000065（借款金额 800 万元）和 33010420120000111（借款金额 2,200 万元）的借款合

同提供抵押担保。

注 4：根据《嘉善县生活垃圾特许经营协议》及《嘉善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补充协议[001

号]》，嘉善项目用地以协议出让方式提供给嘉善公司使用，出让期限为 30 年（含建设期），与特许

经营协议期限相一致，土地出让金由嘉善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承担，土地使用期限内的相关

税费由嘉善公司缴纳（如有）；嘉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下发抄告单（善政办

[2014]第 56 号），明确先前由嘉善公司代为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1,774.46 万元，将由县财政通过预

算安排拨付给嘉善公司。

（2）BOT项目用地情况

根据公司与特许经营授权方签署的 BOT协议，公司 BOT项目用地情况如下：

序

号

运营主体 项目名称 项目用地方式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用途 土地使用权证 /证明文件 BOT协议关于项目用地的内容

1 瓯海公司 东庄项目 划拨用地

温州市瓯海区

市政园林管理

局

公共设施用

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温国 用

（2007）第 3-31891 号）

东庄项目用地由温州市瓯海区建

设局提供

2 伟明环保

临江项目一

期

划拨用地

温州市市政园

林局

公共设施用

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温国 用

（2010）第 1-173635 号）

临江项目一期用地由温州市城市

管理局提供

3 永强公司 永强项目 划拨用地

温州市市政园

林局

公共设施用

地

《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编号：

0001242）

永强项目用地由温州市市政园林

局提供

4 昆山公司

昆山项目一

期

划拨用地

昆山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

公共基础设

施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昆国用

（2006）第 12006105035 号）

昆山项目一期用地由昆山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提供

5 昆山公司

昆山项目二

期

划拨用地

昆山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

公共基础设

施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昆国用

（2009）第 12009105013 号）

昆山项目二期用地由昆山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提供

6 温州公司

临江项目二

期

划拨用地

温州市市政园

林局

公共设施用

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温国 用

（2010）第 1-166607 号）

临江项目二期用地由温州市市政

园林局提供伟明环保无偿使用，

伟明环保在特许经营权期满后交

还

7 临海公司 临海项目 出让用地 临海公司

公共设施用

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邵国 用

（2011）第 0005 号）

-

8 玉环公司 玉环项目 划拨用地

玉环县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公共设施用

地

《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

号：3310212010A10009）

玉环项目土地使用权由玉环县人

民政府取得后无偿供玉环公司使

用，待特许经营期满后交还

9 永康公司 永康项目 出让用地 永康公司

公共设施用

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永国 用

（2010）第 8646 号）

-

10 瑞安公司 瑞安项目 划拨用地

瑞安市垃圾焚

烧发电厂工程

建设指挥部

公共设施用

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瑞国 用

（2010）第 104-0098 号）

瑞安项目用地通过行政划拨方式

取得

11 嘉善公司 嘉善项目 出让用地 嘉善公司

公共设施用

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

（善国用（2014）第 00805783

号）

-

12

秦皇岛公

司

秦皇岛项目 / / / /

秦皇岛项目用地通过行政划拨方

式取得

13 伟明环保 东阳项目 / / / /

东阳项目用地由东阳市人民政府

有条件 （指仅限于垃圾焚烧发电

使用）的提供无偿使用

14 龙湾公司

永强项目二

期

/ / / /

永强项目二期用地由温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供无偿使用

注：秦皇岛项目已在原址停止建设，新址尚在选址过程中；东阳项目尚未开始建设，故尚未落

实项目用地；2013 年 12 月 11 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浙规选审字第[2013]151 号《建设项

目选址审查意见》，批准永强项目二期选址于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度山村范围，建设用地总规

模 40,268 平方米，其中利用永强项目已有用地 26,804 平方米，新征用地 11,235 平方米，另 2,229

平方米炉渣临时堆场异地租用解决。

3、商标

截至 2014 年末，公司拥有并实际使用中国境内注册商标 4 个，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

持有人

注册号 注册商标 核定使用商品类别 注册有效期 取得方式

1

伟明

环保

5165047

第 11 类：炉条；焚化炉；炉膛灰渣自动输送装置；

锅炉（非机器部件）；供水设备；蒸汽发生设备；加

热装置用锅炉管道；喷水漩涡设备

2009年 6 月 28 日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

原始取得

2

伟明

环保

3146411

第 40 类：废物和垃圾回收；废物处理（变形）；垃

圾及塑料销毁；废物和垃圾的焚化；水净化；空气

净化；废物和再回收材料的分类（变形）；空气除

臭；空气清新

2013 年 9 月 7 日 至

2023 年 9 月 6 日

受让取得

3

伟明

环保

3146412 第 36 类：不动产中介；不动产代理；信托

2014年 2 月 14 日至

2024 年 2 月 13 日

受让取得

4

伟明

设备

3146413

第 7 类：垃圾处理装置（废物）；垃圾处理机；废物

处理装置（机器）；垃圾压实机；污物粉碎机；清洁

用除尘装置；锅炉给水调节器；电站用锅炉及其辅

助设备

2014年 2 月 2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0 日

受让取得

上述第 2、3 项注册号为 3146411、3646412 号商标由伟明环保于 2006 年 7 月从伟明集团受让

取得； 上述第 4 项 3646413 号商标由伟明环保于 2007 年 5 月从伟明集团受让取得， 伟明环保于

2012 年 1 月份将此商标转让给伟明设备。

4、专利

截至 2014 年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获得 48 项专利，其中 5 项发明专利、43 项实用新型专

利，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证书号

专利类别 申请日

有效期限

（自申请

日起算）

1 伟明设备

往复多列式炉排生活垃圾焚

烧炉

ZL�2005�1�0030569.3 第 543806 号 发明

2005 年 10 月

12 日

二十年

2

伟明环保；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

学 物 理 研

究所

处理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和

微尘的化学稳定剂及方法

ZL�2005�1�0130809.7 第 766233 号 发明

2005 年 12 月

21 日

二十年

3 伟明设备

多列式垃圾焚烧炉炉排的中

间补偿机构

ZL�2008�1�0163612.7 第 740369 号 发明

2008 年 12 月

17 日

二十年

4 伟明环保

燃用垃圾衍生燃料 RDF、废

塑料和废木的锅炉

ZL�2010�1�0186399.9 第 897831 号 发明

2010年 5 月 26

日

二十年

5 伟明设备

炭黑尾气与煤混合燃烧的锅

炉

ZL201110025568.5 第 1081704 号 发明

2011年 1 月 24

日

二十年

6

伟明环保；

伟明设备

中和反应塔以及应用于该中

和反应塔的喷雾器

ZL�2008�2�0165857.9 第 1296166 号 实用新型

2008 年 10 月

10 日

十年

7 伟明设备 烟气处理装置的喷吹机构 ZL�2009�2�0190788.1 第 1438638 号 实用新型

2009 年 8 月 6

日

十年

8 伟明设备 焚烧炉炉排的中间补偿装置 ZL�2009�2�0201341.X 第 1495630 号 实用新型

2009 年 11 月

30 日

十年

9 伟明设备

垃圾焚烧设备中的互锁式中

间炉排片组

ZL�2009�2�0190786.2 第 1439144 号 实用新型

2009 年 8 月 6

日

十年

10 伟明设备 焚烧炉炉排侧面补偿装置 ZL�2009�2�0201711.X 第 1498777 号 实用新型

2009 年 11 月

30 日

十年

11 伟明设备 活性炭喷射在线检测装置 ZL�2010�2�0182326.8 第 1624872 号 实用新型

2010 年 5 月 4

日

十年

12 伟明设备 除臭装置 ZL�2010�2�0182323.4 第 1604205 号 实用新型

2010 年 5 月 4

日

十年

13 伟明设备 一种垃圾焚烧锅炉 ZL�2010�2�0238496.3 第 1660562 号 实用新型

2010年 6 月 23

日

十年

14 伟明设备 一种生物质燃料锅炉 ZL�2010�2�0238500.6 第 1657728 号 实用新型

2010年 6 月 23

日

十年

15 伟明设备 石灰制浆装置 ZL�2010�2�0678289.X 第 1947554 号 实用新型

2010 年 12 月

24 日

十年

16 伟明设备 一种耐高温滚轮装置 ZL�2010�2�0678292.1 第 1840583 号 实用新型

2010 年 12 月

24 日

十年

17 伟明设备 立式垃圾焚烧锅炉 ZL�2010�2�0678296.X 第 1865388 号 实用新型

2010 年 12 月

24 日

十年

18 伟明设备 一种卧式垃圾焚烧锅炉 ZL�2011�2�0022415.0 第 1871175 号 实用新型

2011年 1 月 25

日

十年

19 伟明设备 一种振动输灰装置 ZL�2011�2�0167084.X 第 2028699 号 实用新型

2011年 5 月 24

日

十年

20 伟明设备 一种仓顶除尘器 ZL�2011�2�0167082.0 第 2038832 号 实用新型

2011年 5 月 24

日

十年

21 伟明环保 新型垃圾焚烧锅炉 ZL�2011�2�0564521.1 第 2356601 号 实用新型

2011 年 12 月

29 日

十年

22 伟明环保

稻壳与煤混合燃烧的链条锅

炉

ZL�2011�2�0564379.0 第 2470114 号 实用新型

2011 年 12 月

29 日

十年

23 伟明设备

污泥与生活垃圾混合燃烧的

炉排型锅炉

ZL�2012�2�0020795.9 第 2396153 号 实用新型

2012年 1 月 17

日

十年

24 伟明设备 一种立式垃圾焚烧锅炉 ZL201220133975.8 第 2625008 号 实用新型

2012年 3 月 31

日

十年

25 伟明设备 π型垃圾焚烧锅炉 ZL201220133315.X 第 2513317 号 实用新型

2012年 3 月 31

日

十年

26 伟明设备 一种液压抓斗装置 ZL201220271915.2 第 2581995 号 实用新型

2012 年 6 月 8

日

十年

27 伟明设备

一种用于焊接吹灰管上的导

气管的夹具

ZL201220271939.8 第 2655185 号 实用新型

2012 年 6 月 8

日

十年

28 伟明设备

一种吹灰管与上箱体的连接

结构

ZL201220271898.2 第 2576772 号 实用新型

2012 年 6 月 8

日

十年

29 伟明环保 一种卧式垃圾焚烧锅炉 ZL201220276527.3 第 2562778 号 实用新型

2012 年 6 月 8

日

十年

30 伟明设备 一种落料槽破拱装置 ZL201220275900.3 第 2577055 号 实用新型

2012 年 6 月 8

日

十年

31 伟明设备

一种连杆与炉排风室的密封

结构

ZL201220278317.8 第 2575218 号 实用新型

2012 年 6 月 8

日

十年

32 伟明设备

一种高炉煤气、 焦炉煤气与

煤混合燃烧的锅炉

ZL201220564551.7 第 2813942 号 实用新型

2012 年 10 月

30 日

十年

33 伟明设备

一种燃用棕榈壳和棕榈纤维

的锅炉

ZL201220564517.X 第 3015378 号 实用新型

2012 年 10 月

30 日

十年

34 伟明设备

垃圾渗沥液处理站自动控制

系统

ZL201320056092.6 第 3024035 号 实用新型

2013年 1 月 29

日

十年

35 伟明设备 石灰乳配制站自动控制系统 ZL201320054043.9 第 3026329 号 实用新型

2013年 1 月 29

日

十年

36 伟明设备

用于雾化石灰乳的高速旋转

喷雾自控系统

ZL201320112663.3 第 3087215 号 实用新型

2013年 3 月 12

日

十年

37 伟明设备 一种锅炉 Z型受热面管 ZL201320263652.5 第 3255362 号 实用新型

2013年 5 月 14

日

十年

38 伟明设备 一种定位精准的起重机 ZL201320294666.3 第 3268969 号 实用新型

2013年 5 月 27

日

十年

39 伟明设备

一种适用于 SNCR�脱硝技术

的还原剂喷枪

ZL201320294672.9 第 3270846 号 实用新型

2013年 5 月 27

日

十年

40 伟明设备 旋转喷雾器的储料装置 ZL201320294692.6 第 3271535 号 实用新型

2013年 5 月 27

日

十年

41 伟明设备 复合型垃圾焚烧锅炉 ZL201320264869.8 第 3360104 号 实用新型

2013年 5 月 14

日

十年

42 伟明设备

一种垃圾渗滤液的沼气与垃

圾混合燃烧的锅炉

ZL201320565719.0 第 3444668 号 实用新型

2013年 9 月 12

日

十年

43 伟明设备 锅炉大型检修门 ZL201320638179.4 第 3547564 号 实用新型

2013 年 10 月

16 日

十年

44 伟明设备 垃圾预处理分拣装置 ZL201320679246.7 第 3607347 号 实用新型

2013 年 10 月

31 日

十年

45 伟明设备

一种二段往复式垃圾焚烧炉

炉内破渣装置

ZL201320814686.9 第 3614246 号 实用新型

2013 年 12 月

12 日

十年

46 伟明设备 圆盘式污泥干燥机 ZL201420010569.1 第 3659178 号 实用新型

2014 年 1 月 8

日

十年

47 伟明设备

污泥干燥机转盘焊接夹具平

台

ZL201420010546.0 第 3660339 号 实用新型

2014 年 1 月 8

日

十年

48 伟明设备 一种对流过热器的布置结构 ZL201420341971.8 第 3911146 号 实用新型

2014年 6 月 25

日

十年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伟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和实际控制人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朱善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为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公司的利益，本公司控股股东伟明集团

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朱善银已分别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二）关联交易情况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名称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备注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比例（%）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比例（%）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比例（%）

鑫伟钙业 253.12 1.16 300.41 1.67 298.06 2.13 采购石灰

伟明机械 - - 1.46 0.01 24.27 0.17 代垫水电费、采购零星工具

永嘉污水 3.99 0.02 4.02 0.02 20.56 0.15 污水处理

同心机械 5.23 0.02 4.25 0.02 5.68 0.04 采购机械配件及维修服务

晨皓不锈钢 14.62 0.07 8.32 0.04 17.69 0.13 采购不锈钢管

城建院 - - 106.00 0.59 70.00 0.50 建设工程设计及检测服务

合 计 276.96 1.27 424.46 2.35 436.26 3.12

注：占同类交易比例指占合并报表中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

① 发行人主要向鑫伟钙业采购石灰。在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中，发行人需要对外采购石灰用于

烟气净化。发行人用于烟气净化的石灰需达到一定的技术指标。因石灰的供应和质量直接关系到

烟气净化的效果，并进而影响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因此在发行人的项目运营中，石

灰供应的长期稳定和质量可靠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发行人目前每年需要采购的石灰总量不大，

导致发行人对较大的石灰供应商议价能力较低，且无法确保稳定及时的供货。

自 2006 年起，发行人一直从鑫伟钙业采购石灰，鑫伟钙业的石灰价格公允、交货及时、质量可

靠，符合发行人的各项要求，因此双方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鑫伟钙业是发行人的上游供

应商。

② 报告期内，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伟明设备因向伟明机械承租厂房、办公楼、附属设施及设

备，租赁期间发生的水电费由伟明机械先向供水、供电部门支付后再向伟明设备收取，因此产生

代垫水电费的关联交易。 伟明设备向伟明机械支付的水电费系按供水、供电部门实际计收的金额

确定。伟明设备目前已完成自有厂房、办公楼的建造和搬迁工作，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伟明设备

不再向伟明机械承租厂房、办公楼，该项关联交易随之消除。 2013 年度发生的 1.46 万元关联交易，

系伟明设备向伟明机械购买零星工具的采购款。

③报告期内，发行人东庄项目、永强项目、临江项目一期和临江项目二期所在区域未接通市

政排污管网，垃圾渗滤液经环保处理后需通过污水处理厂集中回收处理排放。 因此，在此期间，受

地理位置影响，伟明环保就近选择永嘉污水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垃圾渗滤液经处理达标后送至永

嘉污水运营的瓯北污水厂集中处理。 因此永嘉污水是发行人的服务供应商。 根据瓯海公司、永强

公司、 伟明环保和温州公司与永嘉污水签订的协议， 永嘉污水提供垃圾渗滤液处理服务的价格

为： 每吨 COD 含量在 1,000 毫升以上的为 8 元 / 吨， 每吨 COD 含量为 500 至 1,000 毫升的为 5

元 / 吨，每吨 COD 含量在 500 毫升以下的为 2 元 / 吨，上述服务价格系参考市场价格确定。 自

2013 年度起，临江项目一期和二期的自有污水处理站投入使用，且东庄项目污水一并由临江项目

处理，不再向永嘉污水采购污水处理服务，因此该项关联交易金额大幅下降。

④发行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烟气净化系统需采购安装石灰浆泵， 在项目运营过程中需对

石灰浆泵进行维修和配件更换。 同心机械生产、销售的产品为包括石灰浆泵在内的离心泵，发行

人的上游供应商。 发行人向同心机械采购的石灰浆泵及相关配件和维修服务金额较小，其采购价

格系参考市场情况确定。

⑤晨皓不锈钢主营不锈钢制品，发行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所用的不锈钢管在其产品范围内，

是发行人的上游供应商。 发行人向晨皓不锈钢采购的不锈钢管金额较小，其采购价格系参考市场

情况确定。

⑥发行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筹建与建设过程涉及规划编制、工程设计等专业环节，需由具

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提供相关设计和检测服务。 城建院具备相应资质并对外提供规划、设计等

咨询服务， 是发行人的服务供应商。 发行人向城建院采购的咨询服务的价格系根据项目具体需

求、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确定。由于发行人前外部董事徐文龙于 2014 年 5 月起不再担任城建院任

何职务，并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辞去发行人董事职务，城建院与伟明环保将不再构成关联关系。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名称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备注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永嘉污水 1.68 0.00 1.38 0.00 0.46 0.00 销售机械配件

合计 1.68 0.00 1.38 0.00 0.46 0.00

注：占同类交易比例指占合并报表中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伟明设备向永嘉污水出售电机轴，属于其自身正常的业务经营范围，且金额及占

比非常小。

（3）厂房及设备租赁

关联方名称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备注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比例（%）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比例（%）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比例（%）

伟明机械 - - - - 168.34 100 厂房、办公楼及设备租赁

合 计 - - - - 168.34 100

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起， 伟明设备向伟明机械承租其位于温州市龙湾区的 3,475.7 平方米厂

房、2,096.64 平方米办公楼， 以及伟明机械拥有的加工炉排与烟气处理设备。 伟明设备已于 2008

年 4 月 15 日与温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龙湾区

滨海园龙湾工业基地、面积为 38,344.92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出让期限为 50 年；并取得《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温国用（2008）第 2-48069C 号），目前已完成自有厂房、办公楼的建造和搬迁工作，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伟明设备不再向伟明机械承租厂房、办公楼。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均按市场价格经协商确定，且金额较小，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权益的情形。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接受关联方担保及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① 接受关联方担保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签约日期 担保方式 是否履行完毕

1 伟明集团 永强公司 13, 000 2009.6.29

最高额保证：2009.6.29-2012.6.28 期

间债务

是

2

伟明集团、 伟明机

械、项光明

伟明环保 4, 300 2010.6.4

最高额保证：2010.6.4-2011.6.3 期间

债务

是

3 项光明 昆山公司 14, 000 2005.9.30 保证（主债务到期时间为 2015.9.29） 否

4 项光明、王素勤 昆山公司 16, 000 2009.4.30 保证（主债务到期时间为 2019.4.29） 否

5 陈革 临海公司 19, 500 2010.5.10

最高额保证：2010.5.10-2012.5.9 期间

债务

否

6 项光明 温州公司 30, 000 2010.10.14

最高额保证：2010.10.14-2022.10.13

期间债务

否

7 伟明集团、项光明 永强公司 1, 200 2011.12.20

最高额保证 ：2011.12.22-2013.12.22

期间债务

是

8 项光明 伟明环保 4, 300 2011.10.8

最高额保证：2011.10.8-2013.10.8 期

间债务

是

9 伟明集团 伟明环保 3, 010 2011.10.8

最高额保证：2011.10.8-2013.10.8 期

间债务

是

10 伟明机械 伟明环保 3, 010 2011.10.8

最高额保证：2011.10.8-2013.10.8 期

间债务

是

11 项光明 伟明设备 2, 300 2011.11.4

最高额保证：2011.11.4-2013.11.4 期

间债务

是

12

项光明、朱善玉、朱

善银、伟明集团

伟明环保 2, 450 2012.9.21

最高额保证：2012.9.21-2014.9.21 期

间债务

是

13 伟明集团 伟明设备 2, 000 2012.9.30

保证（主债务 500 万元的到期时间为

2012.12.31； 主债务 1, 500 万元的到

期时间为 2013.11.12）

是

14 伟明集团 瓯海公司 2, 300 2012.9.30 保证（主债务到期时间为 2013.6.4） 是

15 伟明集团 瓯海公司 700 2012.9.30 保证（主债务到期时间为 2013.6.6） 是

16

伟明集团、 伟明机

械

伟明环保 3, 600 2013.5.28

最高额保证：2013.5.28-2015.5.28 期

间债务

否

17 项光明 伟明环保 4, 800 2014.5.9

最高额保证：2014.5.9-2016.5.9 期间

债务

否

② 向关联方提供担保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签约日期 担保方式

是否履行完

毕

1 伟明环保 昆山公司 14, 000 2005.9.30 保证（主债务到期时间为 2015.9.29） 否

2 昆山公司 昆山公司 14, 000 2007.4.26 质押（主债务到期时间为 2015.9.29） 否

3 昆山公司 昆山公司 16, 000 2009.4.30 质押（主债务到期时间为 2019.4.29） 否

4 伟明环保 昆山公司 16, 000 2009.4.30 保证（主债务到期时间为 2019.4.29） 否

5 伟明环保 瑞安公司 27, 450 2010.4.23

最高额保证：2010.4.23-2020.3.25 期

间债务

否

6 伟明环保 临海公司 19, 500 2010.5.10

最高额保证：2010.5.10-2012.5.9 期间

债务

否

7 伟明环保 温州公司 30, 000 2010.10.14

最高额保证：2010.10.14-2022.10.13

期间债务

否

8 伟明环保 玉环公司 19, 500 2011.5.31

最高额保证：2011.5.31-2020.5.31 期

间债务

否

9 伟明环保 伟明设备 2, 300 2011.11.4

最高额保证：2011.11.4-2013.11.4 期

间债务

是

10 伟明环保 永康公司 18, 750 2011.11.28

最高额保证：2011.11.28-2020.11.27

期间债务

否

11 永康公司 永康公司 849.0888 2011.11.28

最高额抵押 ：2011.11.28-2012.11.27

期间债务

否

12 瓯海公司 伟明环保 2, 450 2012.9.21

最高额保证：

2012.9.21-2014.9.21 期间债务

是

13 伟明设备

伟明设备、 瓯海公

司

7, 400 2012.10.29

最高额抵押：

2012.10.29-2013.12.30 期 间 债

务

是

14 伟明环保 昆山公司 7, 000 2013.10.17

最高额保证：

2013.10.17-2014.10.17 期 间 债

务

是

15 伟明设备

伟明设备、 瓯海公

司

6, 442 2014.5.15

最高额抵押：

2014.5.15-2014.12.30 期间债务

否

16 伟明环保 嘉善公司 14, 000 2014.12.25

保 证 （ 主 债 务 到 期 时 间 为

2023.12.24）

否

报告期内，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范围外的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情形。

（2）采购固定资产

关联方名称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备注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伟明机械 - - 56.79 0.03 - - 炉排加工及烟气处理设备

合 计 - - 56.79 0.03 - -

2013 年度， 伟明设备向伟明机械购买的固定资产为伟明设备原先向伟明机械租赁的部分炉

排加工与烟气处理设备，该等固定资产的购买价格系根据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 3318 号评估报

告确定。 上述交易完成后，伟明设备不再向伟明机械租赁设备。

（3）销售固定资产

关联方名称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备注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朱善玉 - - 3.00 100.00 - - 机动车辆

合 计 - - 3.00 100.00 - -

2013 年度，发行人向朱善玉出售的固定资产为已接近预计使用年限的机动车辆，该等固定资

产销售价格系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3、关联方往来情况

明细及

公司名称

2014年 12 月 31 日 2013年 12 月 31 日 2012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万元）

占所属科目余额的

比例（%）

金额

（万元）

占所属科目余额的

比例（%）

金额

(万元)

占所属科目余额的

比例（%）

应收账款

永嘉污水 - - 1.51 0.01 - -

合计 - - 1.51 0.01 - -

应付账款

伟明机械 - - 68.15 0.51 126.16 0.65

永嘉污水 2.38 0.03 - - - -

鑫伟钙业 82.83 0.95 38.42 0.29 111.84 0.58

同心机械 2.89 0.03 0.20 0.00 3.04 0.02

晨皓不锈钢 - - 2.31 0.02 1.80 0.01

城建院 - - 40.00 0.30 17.50 0.08

合计 88.10 1.01 149.08 1.12 260.34 1.34

预付账款

城建院 - - 136.00 14.51 - -

同心机械 0.52 0.06 - - - -

合计 0.52 0.06 136.00 14.51 - -

其他应付款

程五良 4.29 1.44 0.44 0.14 - -

张也冬 - - 0.06 0.02 - -

陈革 - - 0.37 0.11

合计 4.29 1.44 0.87 0.27 - -

（三）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经充分核查后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

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合同有效、定价公允、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利益且

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

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

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

止日期

简要经历 重要兼职情况

2014年

薪酬情况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数

量（万股）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关

系

项

光

明

董 事

长 、总

裁

男 51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温州市星火轻工机械厂董事长

兼总经理， 环保工程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2004 年 1 月至今任伟明集

团董事长。 2005 年 11 月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总裁

伟明集团董事长、嘉伟实业

监事、 永嘉污水执行董事、

伟明机械董事长、七甲轻工

董事长、永强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昆山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温州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秦皇岛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玉环公

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伟明设

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嘉伟

科技执行董事、瓯海公司监

事、嘉善公司执行董事及总

经理、龙湾公司执行董事及

总经理、苍南公司执行董事

及总经理、武义公司执行董

事兼经理

602, 580.00 4, 672.80 无

陈

革

副 董

事长 、

副 总

裁

男 48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七一五研

究所宜昌分部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项目负责人。曾参与创

立宜昌市创世纪环保有限责任公

司，任副总工程师、产品开发研究室

主任。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

裁

临海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496, 780.00 228.00 无

朱

善

玉

董事 男 50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瓯海县沙城轻工机械二厂生产

部主任、 伟明机械生产部部长与采

购部主任、伟明机械副总经理、伟明

集团采购部主任、 本公司物资管理

部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

伟明集团董事、嘉伟实业执

行董事、 鑫伟钙业执行董

事、永嘉污水监事、伟明机

械监事、 七甲轻工董事、伟

明设备监事及副总经理、昆

山公司监事、 温州公司监

事、玉环公司监事

307, 800.00 2, 265.60 无

朱

善

银

董事 、

副 总

裁

男 53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温州市星火轻工机械厂副总经

理，环保工程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伟明集团董事、伟明机械董

事、七甲轻工董事、瓯海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瑞安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永

康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永

强公司监事

480, 580.00 1, 903.20 无

徐

士

英

独 立

董事

女 66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

历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

师， 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所主

任，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现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东方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

事、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

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60, 000 - 无

赵

建

夫

独 立

董事

男 51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副研究

员、研究员、环境工程专业博士生导

师、同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同济大

学副校长， 现任污染控制与资源化

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曾任本

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同济大学教授 60, 000 - 无

夏

立

军

独 立

董事

男 38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

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会计系系主任，现任本公司独立

董事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广

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60, 000 - 无

李

建

勇

监 事

会 主

席 、总

裁 助

理

男 35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瓯海公司办公室主任、 副总经

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本公司

运营管理部副主任， 现任临江项目

一期和临江项目二期常务总经理、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温州公司常务总经理 297, 545.86 62.40 无

汪

和

平

监事 女 36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温州市星火轻工机械厂担任出

纳，伟明机械主办会计、伟明集团财

务科长；现任本公司资金主管，本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213, 780.00 418.80 无

刘

习

兵

监事 男 47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七一〇研

究所物流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和产品

开发研究所主任、 伟明集团技术部

副主任；现任本公司技术部主任、伟

明设备总工程师、 伟明设备设备制

造事业总经理、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

伟明设备总工程师 334, 565.00 81.60 无

章

小

建

副 总

裁

男 46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伟明集团职员、市场部主任。本

公司工程部主任， 本公司监事会召

集人，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内审部主

任

伟明设备常务总经理、伟明

集团董事、 伟明建设监事、

临海公司监事、瑞安公司监

事、永康公司监事、嘉伟科

技监事、 晨皓不锈钢监事、

嘉善公司监事、龙湾公司监

事、苍南伟明监事、武义公

司监事

427, 800.00 631.20 无

程

五

良

副 总

裁

男 38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江西省宜春市环境保护局任局

长助理、伟明环保环保部主任、运营

管理部主任、昆山公司常务总经理、

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伟明环保副总

裁，投资一部总经理。

嘉伟科技常务总经理 358, 780.00 132.00 无

程

鹏

财 务

总监 、

董 事

会 秘

书

男 41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闽发证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项

目经理；伟明集团副总经理；本公司

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兼董事会秘书

- 370, 180.00 144.00 无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伟明集团为本公司的发起人及控股股东，目前持有本公司 49.87%的股份。 伟明集团的前身为

环保工程公司，环保工程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7 月 31 日，于 2005 年 4 月 12 日更名为伟明集团。 伟

明集团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10,1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10,1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项光明，公司住所

为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东庄村，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对污水

处理项目投资及管理（污水处理技术开发及服务除外）；企业管理咨询、企业信息咨询；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伟明集

团目前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及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朱善银持有公司的控股股东伟明集团

78.62%的股权， 为伟明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伟明集团持有公司第三大股东嘉伟实业 87.50%的股

权。 因此，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朱善银通过伟明集团及嘉伟实业合计间接控制公司 58.56%的

股份。此外，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朱善银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27.55%的股份。因此，项光明、王素

勤、朱善玉、朱善银直接并间接控制公司 86.11%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12 年 3 月 24 日，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和朱善银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据此，项光明、王

素勤、朱善玉和朱善银直接并间接控制公司 86.11%的股份，为公司的共同控制人，共同构成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项光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营师。 1985 年 6 月

至 1998 年 12 月任轻工机械厂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任环保工程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2004 年 1 月至今任伟明集团董事长。 2005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项光

明先生是建设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政协

第九届、第十届温州市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九届温州市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

杰出青年民营企业家、2009 年度中国环保产业优秀企业家、浙江省人民政府特约咨询委员，获得

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

等奖项，参与制订《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等

行业标准。

王素勤，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 年出生，目前除担任伟明集团总经理董事外，

未在伟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担任任何职务，也未参与伟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朱善玉，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 年出生，高中学历。 1988 年至 1993 年任瓯海

县沙城轻工机械二厂生产部主任；1993 年至 2001 年任伟明机械生产部部长与采购部主任；2001

年至 2005 年任伟明机械副总经理、伟明集团（及其前身环保工程公司）采购部主任；2005 年 11 月

起任公司董事；2006 年至 2013 年任公司物资管理部主任；2007 年起兼任伟明设备副总经理；现任

公司董事、伟明设备副总经理。

朱善银，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 年出生，助理工程师。 1985 年 6 月至 1998 年

12 月任轻工机械厂副总经理，1999 年 1 月至 2005 年 4 月任环保工程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5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曾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环保部

颁发的“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等奖

项。

九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14年 12 月 31 日 2013年 12 月 31 日 2012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8, 987, 087.15 141, 692, 620.74 104, 125, 874.6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 - -

应收账款 166, 553, 639.91 134, 027, 486.56 125, 463, 139.57

预付款项 1, 575, 761.21 2, 673, 696.15 4, 947, 959.79

应收利息 - 501, 511.11 85, 511.11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24, 402, 824.89 5, 611, 336.93 9, 243, 603.24

存货 28, 837, 806.88 21, 199, 447.54 35, 003, 324.3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7, 924, 011.00 20, 561, 060.58 15, 244, 156.13

流动资产合计 438, 281, 131.04 326, 267, 159.61 294, 113, 568.8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3, 742, 178.66 3, 948, 199.46 4, 154, 220.25

固定资产 30, 958, 207.16 32, 357, 335.20 14, 722, 392.08

在建工程 95, 423, 087.64 328, 205, 388.16 638, 137, 746.83

工程物资 3, 320, 401.12 5, 201, 834.39 21, 653, 406.67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2, 158, 795, 328.61 1, 930, 163, 559.97 1, 425, 948, 072.57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4, 880, 769.92 945, 639.61 298, 814.32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 980, 140.07 54, 632, 494.63 49, 865, 211.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6, 702, 220.66 6, 701, 163.80 22, 828, 554.9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 371, 802, 333.84 2, 362, 155, 615.22 2, 177, 608, 419.49

资产总计 2, 810, 083, 464.88 2, 688, 422, 774.83 2, 471, 721, 9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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